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申请表
一、申请事项
申请人                  □□□□□□□□□□□□□□□□□□经与原申请保障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同意将申请人名下坐落在         区                       ___     ___  的一套经济适用住房转让，受让方为         _   ___□□□□□□□□□□□□□□□□□□，本次交易申报成交价格为                        元。

二、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

收件人                  手机号码                                
地  址      省      市      区                                  
三、政策告知
《关于贯彻〈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南京市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的若干规定》（宁房管〔2008〕298号）第七条规定：“将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除由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按原供应价格回购的以外，不得再次享受任何住房保障政策。”

四、家庭承诺
1.我家庭已知晓上述政策，若将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以后将不再享受任何住房保障政策；
2.我家庭承诺此次提供的材料及申报价格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或发生矛盾纠纷，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我家庭承担，申报价格如需更改，此次交易作废，重新办理；
3.我家庭承诺上述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真实有效，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向上述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寄/发送文件或信息均为有效送达。若上述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我家庭需在三天之内告知，否则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因业务需要按照上述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送达文件或信息时，邮寄信件在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手机信息一经发送成功即视为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已履行了送达义务，由此造成的无法有效送达的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我家庭自行承担。
特此申请。

                               申 请 人：

                                             年    月    日

